附件

《关于修改〈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等13项规章的决定（征求意见稿）》社会公众意见采纳情况一览表

	序号
	单位/个人
	意见
	采纳情况
	备注

	1
	林
	关于《深圳市机动车道路临时停放管理办法》的修改，附件2的解释说明为“根据国办发〔2020〕49号和《深圳经济特区社会信用条例》的规定，已不适应新的要求”，但“欠缴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政府非税收入信息”已在《深圳市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目录（2022年版）》内，我市路边停车收费属于政府非税收入，上缴市财政。《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三款和第十八条第三款中的“并按照规定将有关记录纳入个人信用征信系统”的内容，对未补缴甚至恶意欠缴停车费用的人员具有震慑作用，也是追缴费用的合法依据，建议不删除这两款规定。如因新法规要求不适用，可加以完善修订，保留该信用管理手段。
	未采纳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9号）关于严格依法依规、确保过惩相当等要求，以及《深圳经济特区社会信用条例》的相关规定，对第十七条第三款和第十八条第三款进行修改。

	2
	谢**
	建议考虑将《深圳市机动车道路临时停放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也进行修订或删除，特别是第二款第一条“未按照规定启动停车缴费流程的”罚款500元的规定，不缴费罚款500元也有点太多了。现在路边违停交警也就罚200，繁忙路段才罚500，这路边泊位能停车的，而且我都按标线停好车了，就没交费还要罚500，不合理。
	采纳
	

	3
	苏*
	建议把路边停车罚款500的条款也研究一下，这个也太不合理了，不光是罚款费用高，还会影响车辆年审，虽然说是能起到防止车主逃费的作用，但这个处罚有点太严格了，建议适当降低处罚力度，或者增加补交费的措施，例如在一定时间内补缴就可以免罚等。
	采纳
	

	4
	李**
	《深圳市机动车道路临时停放管理办法》中除了十七、十八条以外，第二十八条我觉得也不合理，请司法局的领导研究能否修改这条的内容。没按标线停车算违法停车，按标线停好了，未启动缴费也被算作违规，我是想不通了，如果是怕司机不缴费，那就通过提高技术手段来实现吧，外地很多地方都用视频取证了，深圳这方面有点落后了。另外，我在泊位内至少不影响交通秩序是吧？但这个现在罚得比违停还重，是想钱想疯了吧？
	采纳
	


